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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农业大学湘江卓越工程师学
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学院各师生：

《湖南农业大学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学风建设实施方

案》已经学院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农业大学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

2025年 10月 20日

湘农卓越〔2025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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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学风建
设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秉承学校“朴诚、奋勉、求实、创新”校训，以立德树

人为根本，培养具备家国情怀、工程能力与职业素养的新工

科新农科拔尖人才。

（二）总体目标

通过 1-2学年系统性学风建设，在全院构建“勤学、善

思、笃行、创新”的学习氛围，实现“三个显著提升”：学生

学习主动性、学术规范性、实践创造性的提升；达成“两个

杜绝”：杜绝学术不端行为、杜绝重大课堂违纪事件；最终

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卓越工程师学院学风建设范式。

二、成立学风建设工作小组

成员含学院院长（组长）、副书记（副组长）、班主任、

教务科 1 名、学生科 1 名、专任教师代表 1 名、各班学生

代表 1 名。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办公室。接受学校学风建

设工作委员会统筹指导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1.定期课堂巡视抽查，监督纪律与教学情况。

2.搭建反馈渠道，收集意见并推动整改。

3.每学期召开 2次工作推进会，统筹落实各项任务。

4.每学期末开展覆盖 80%学生的学风建设成效调研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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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课堂纪律达标率”“实践任务完成率”“学术不端发生率”

三个维度评估，形成报告并优化方案。

四、核心措施

（一）思想与价值引领

1.邀请学校学科带头人、企业专家开展系列讲座；

2.实施“双导师制”（学院老师+企业导师），覆盖学业、

项目实践与就业指导；

3.双周周四下午召开班级学风通报会（同步开展“学风

建设主题班会”），每学期不少于 2次；定期召开“学生反

馈座谈会”，共同形成班级学风公约。

（二）教学过程管理

1.课堂纪律：加强课堂纪律管理，明确考勤、请假、着

装、电子设备使用等规范，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1《湘江卓越

工程师学院课堂纪律告知书》；

2.支持教师将出勤、纪律、作业质量纳入课程评价；

3.依托督查结果和学生匿名反馈，优化教学与学风管理。

（三）学术诚信建设

1.为学生建立学术诚信电子档案，组织全体学生签署《学

术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；

2.新生入学及课程开篇明确学术规范（如文献引用等）；

3.对抄袭、作弊等学术不端“零容忍”，依规处理并记

入档案。

（四）榜样激励与文化

1.每学年评选“卓越学风标兵”，覆盖“勤学守纪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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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创新、服务学风”三类表现，公开表彰并宣传事迹（评选

细则见附件 3《“卓越学风标兵”评选实施方案》）。

2.每学年评选“学霸笔记”（评选细则见学校活动通知），

包括课程笔记、四六级笔记、错题整理笔记、思考总结笔记、

读书笔记、实验报告、专业作品图纸、考研考公笔记等。

3.每学年评选“文明寝室”，评选标准参照学校文件。

4、举办“湘江卓越讲堂”“学术工作坊”，分享学习、科

研和实践经验；

5.设讨论区、工作室、作品墙，增强集体学习氛围；

6.每月一次课外学习记录（含书籍阅读、软件学习、项

目开发等），每学期完成一次专业社会实践并提交报告（纳

入学风评价）。

五、考核评比

（一）考核对象

学院各班级、全体在校本科生。

（二）考核时间

1.数据收集：每年 6月第 1-2周；

2.学院评审：6月第 3周；

3.结果公示：6月第 4周。

六、行为处理与奖励原则

1.处理原则（教育为主、惩戒为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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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类型 处理措施

​ 迟到/早退

1 首次：任课老师口头提醒。

2 一学期累计 3 次：班主任进行警示谈话。

3 一学期累计 4 次：辅导员谈心谈话。

4 一学期累计 5 次：通报批评，取消当期评优评先资格，通

知家长。如屡次不改者，追加处分等级。

​ 旷课

1 旷课 2 节：辅导员谈话，提交书面检查。

2 旷课 4 节：院内通报批评，通知家长。如屡次不改者，追

加处分等级。

3 旷课达课程总学时 10%：取消该课程考试资格。

​ 课堂违纪
1 教师当场制止并批评教育。

2 屡教不改者，算违纪处理记录在案，报辅导员谈心谈话。

​ 作业抄袭
1 首次：该次作业成绩计零分，进行诚信教育。

2 再次发生：该课程平时成绩计零分，并给予通报批评。

课堂着装不当/
随意走动

1 首次：任课教师当场提醒并要求整改。

2 一学期累计 2 次：辅导员进行行为规范教育，记录学风表

现。

3 一学期累计 3 次：给予书面警告，取消当期课程评优资格。

课后未完成阅

读/实践任务

1 首次：导师约谈，督促限期补做。

2 一学期累计 2 次：扣除对应课程平时成绩 10%，取消当期

评奖评优资格。

​ 考试作弊

​ 一经确认，立即启动处理程序：​
1 该课程成绩记为零分（标注“作弊”）。

2 依《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给予相应处分。

3 取消当学年所有评奖评优、资助及推优资格。

2.奖励原则

（1）教师可对全勤、表现积极、进步显著的学生，在

课程考核中予以认可；

（2）“卓越学风标兵”荣誉纳入学生综合测评加分指

标，且优先推荐参评校级“学习之星”“自强之星”；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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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的“卓越学风班级”优先推荐参评校级“学风建设先进

班级”。

本方案及所有附件均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湖南农业大

学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负责解释，与学校文件冲突时，以学

校文件为准。

附件 1：《湖南农业大学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课堂纪律告知书》

附件 2：《湖南农业大学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学术诚信承诺书》

附件 3：《“卓越学风标兵”评选实施方案》


